
          
壹
、 

「
中
觀
」
釋
名 

三
、 

印
順
長
老
《
中
觀
今
論
》：「
觀
即
觀
察
，
此
名
可
有
三
種
意
義
：
一
、

指
觀
者
說
，
即
能
觀
的
主
體
。
約
觀
者
的
總
體
說
，
即
是
有
情
；
約
別
體

說
，
即
與
心
心
所
相
應
的
慧
心
所
。
佛
典
所
說
的
止
觀
，
即
是
定
慧
，
故

知
觀
體
即
是
慧
。
二
、
指
觀
用
說
，
從
觀
慧
所
起
的
能
觀
察
用
，
即
名
為

觀
。
用
與
體
，
佛
法
中
常
是
通
用
的
，
如
說
：「
思
量
為
性
相
」，
「
了
別

為
性
相
」
。
性
即
是
體
性
，
相
即
是
用
相
；
即
是
在
思
量
或
了
境
的
作
用

中
，
顯
示
其
體
性
。
今
也
是
依
觀
察
、
思
惟
等
作
用
，
顯
示
觀
慧
的
體
性
。

三
、
指
觀
察
的
具
體
活
動
說
，
這
包
括
的
內
容
很
多
。
說
到
觀
，
即
是
依

所
觀
的
對
象
而
起
能
觀
，
以
能
觀
去
觀
察
所
觀
，
所
有
的
觀
察
方
法
，
觀

察
過
程
等
等
，
同
為
相
依
相
待
的
緣
起
。
這
在
《
般
若
經
》
中
，
曾
分
為

二
、 

「
觀
察
」：
對
境
之
繫
念
，
以
智
慧
照
察
，
正
念
觀
彼
，
如
實
修
行
，

稱
為
觀
察
。
與
「
觀
」
之
義
同
。《
往
生
論
註
•
卷
下
》
解
釋
：
觀
察
之

字
義
：「
心
緣
其
事
曰
觀
，
觀
心
分
明
曰
察
。
」《
華
嚴
經
探
玄
記
•
卷
十
》

謂
：「
觀
察
」
有
：
「
內
心
照
察
」
與
「
舉
目
眄
視
」
二
義
。 

一
、 
以
觀
察
中
道
作
為
修
行
。
其
思
想
起
源
於
《
雜
阿
含
經
》，
即
八
正
道

中
的
正
見
。
龍
樹
著
《
中
論
》
以
此
為
理
論
核
心
，
為
中
觀
派
的
核
心
思

想
與
修
持
方
法
。 

中
觀
學
派
史
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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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
、 

中
觀
學
派
之
起
始
： 

二
、 

印
順
長
老
認
為
：
佛
法
的
核
心
在
於
人
生
進
步
、
淨
化
以
及
完
成
的

實
踐
，
佛
典
裏
稱
之
為
道
。
釋
尊
在
波
羅
奈
的
鹿
野
苑
中
，
初
為
五
比
丘

轉
法
輪
，
即
提
示
以
「
中
」
為
道
的
特
質
。
佛
在
開
宗
明
義
的
最
初
說
法
，

標
揭
此
不
苦
不
樂
的
中
道
。
中
道
即
八
支
聖
道
，
這
是
中
道
的
根
本
義
。

這
何
以
稱
之
為
中
？
有
以
為
佛
法
之
所
謂
中
，
是
不
流
於
極
端
的
縱
欲
，

也
不
流
於
過
甚
的
苦
行
，
在
此
苦
樂
之
間
求
取
折
中
的
態
度
。
但
這
是
斷

章
取
義
，
不
能
正
解
八
正
道
的
所
以
為
中
道
。
依
釋
尊
，
縱
我
的
樂
行
和

一
、 

根
源
於
《
雜
阿
含
經
》
與
大
乘
佛
教
般
若
經
傳
統
，
然
則
以
「
站
在

大
乘
佛
教
之
立
場
，
對
聲
聞
、
緣
覺
、
菩
薩
三
乘
所
說
之
教
法
，
立
意
在

呵
責
二
乘
、
揚
棄
阿
毗
達
摩
佛
教
的
繁
瑣
思
辨
與
經
院
哲
學
，
進
而
發
揚

般
若
經
之
思
想
而
成
。 

四
、 

「
中
道
」：「
中
」：
最
中
，
或
至
中
。
觀
，
又
譯
為
毗
婆
舍
那
，
為
觀

察
、
思
維
之
意
，
以
智
慧
觀
察
與
抉
擇
，
即
是
觀
，
般
若
經
中
，
以
智
慧

為
觀
察
中
道
之
依
。
嘉
祥
吉
藏
認
為
，
以
觀
察
中
道
，
作
為
修
證
的
方
法
，

即
是
中
觀
，
也
就
是
八
正
道
中
的
正
見
。 

五
類
：
一
、
觀
，
二
、
所
觀
，
三
、
觀
者
，
四
、
觀
所
依
處
，
五
、
觀
所

起
時
。
若
離
了
這
些
，
觀
就
無
從
成
立
了
。
所
以
，
依
於
緣
起
的
相
依
相

待
法
則
，
才
有
內
心
的
思
惟
與
考
察
的
中
觀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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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 

般
若
經
的
思
想
：
最
主
要
在
於
：「
一
切
法
無
所
有
不
可
得
」
。
進
而

一
切
法
緣
起
，「
緣
起
而
無
自
性
」，
「
無
自
性
」
而
後
證
得
空
性
。
空
性

基
於
緣
起
而
說
。《
般
若
經
》
一
再
強
調
一
切
現
象
是
空
，
佛
陀
、
菩
薩
、

般
若
波
羅
蜜
等
等
皆
不
具
有
實
體
。
般
若
波
羅
蜜
為
一
切
菩
薩
法
門
的
核

心
。
般
若
是
不
取
著
一
切
也
不
捨
一
切
的
勝
義
慧
。
般
若
是
體
悟
的
修
證

法
門,

不
是
義
理
的
敘
述
或
解
說
。
般
若
不
是
世
俗
智
慧,

卻
是
依
世
俗
智

而
引
生
的
。
般
若
在
發
展
中
，
現
證
無
分
別
與
世
俗
分
別
（
聞
思
修
的
正

分
別
）
相
聯
接
：
依
分
別
入
無
分
別
，
依
文
字
入
離
文
字
，
依
世
俗
入
勝

義
，
成
為
「
般
若
法
門
」
的
方
便
。 

(

一)

、
緣
起
義
的
探
詢
：
。
一
切
諸
法
（
有
為
法
），
皆
因
種
種
條
件
（
即

因
緣
）
和
合
而
成
立
，
此
理
稱
為
緣
起
。
即
任
何
事
物
皆
因
各
種
條
件
之

互
相
依
存
而
有
變
化
（
無
常
）
，
為
佛
陀
對
於
現
象
界
各
種
生
起
消
滅
之

原
因
、
條
件
，
所
證
悟
之
法
則
，
如
阿
含
經
典
多
處
所
闡
明
之
十
二
支
緣

起
，
以
明
示
生
死
相
續
之
理
，
同
時
亦
由
「
此
無
則
彼
無
，
此
滅
則
彼
滅
」

克
己
的
苦
行
，
二
者
都
根
源
於
情
識
的
妄
執
。
釋
尊
否
定
了
二
者
，
提
供

一
種
究
竟
徹
底
的
中
道
行
，
這
就
是
以
智
為
本
的
新
人
生
觀
。
自
我
以
及

世
間
，
唯
有
以
智
為
前
導
，
才
可
以
改
造
人
生
，
完
成
人
生
的
理
想
。
因

此
，
不
苦
不
樂
的
、
智
本
的
新
人
生
觀
，
是
佛
法
唯
一
的
特
質
。
佛
說
離

此
二
邊
向
中
道
，
中
道
即
八
正
道
。
八
正
道
的
主
導
者
，
即
是
正
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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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
、 

中
觀
學
派
的
分
派
： 

一
、 

早
期
的
中
觀
學
派
：
龍
樹
、
提
婆
。
以
龍
樹
、
提
婆
師
弟
二
人
及
受

其
直
接
影
響
的
諸
論
師
為
代
表
，
如
羅
侯
羅
跋
陀
羅
、
青
目
、
婆
藪
皆

四
、 

龍
樹
的
學
說
，
源
自
早
期
大
乘
佛
教
般
若
思
想
的
進
一
發
展
，
認
為

世
間
一
切
性
空
《
第
一
義
諦
、
勝
義
空
》， 

只
有
假
名
存
在
《
世
俗
諦
、

假
名
有
》
。 

龍
樹
之
師
名
為
羅
侯
跋
陀
羅
，《
大
智
度
論
》
卷
十
八
引
用

的
《
讚
般
若
波
羅
蜜
偈
》
即
是
由
他
所
做
。
他
的
弟
子
中
，
最
著
名
的
即

為
提
婆
，
意
譯
聖
天
。
龍
樹
與
提
婆
師
徒
二
人
的
著
作
，
奠
定
了
早
期
般

若
中
觀
派
的
理
論
基
礎
。 

之
理
，
斷
除
無
明
，
以
證
涅
槃
。
此
緣
起
之
理
乃
佛
陀
成
道
之
證
悟
，
為

佛
教
之
基
本
原
理
。
佛
陀
對
印
度
諸
外
道
所
主
張
「
自
我
」
及
諸
法
具
有

實
在
之
自
性
等
論
點
，
均
予
否
定
之
，
而
謂
萬
有
皆
係
相
互
依
存
，
非
有

獨
立
之
自
性
，
以
此
解
釋
世
界
、
社
會
、
人
生
及
各
種
精
神
現
象
產
生
之

根
源
，
建
立
特
殊
之
人
生
觀
與
世
界
觀
，
成
為
佛
教
異
於
其
他
宗
教
、
哲

學
、
思
想
之
最
大
特
徵
。 

(

二)

、
無
自
性
的
探
尋
：「
自
性
」；
指
諸
法
各
自
具
有
的
體
性
或
體
相
。 

(

三)

、
空
的
了
知
：
具
有
詭
譎
的
矛
盾
性
、
對
自
性
的
否
定
、
進
而
雙
邊

否
定
、
無
住
、
無
本
、
無
所
住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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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 

歸
謬
論
證
派(

應
成
派)

：
佛
護
、
月
稱
。
此
派
得
名
於
他
們
使
用
的

辯
論
技
巧
。
他
們
採
用
隨
應
破
（p

r
a
s
aṅ g

a

）
的
方
式
來
闡
述
空
性
。

清
辯
採
用
自
立
量
來
作
為
辯
論
技
巧
，
與
他
們
形
成
對
立
，
被
稱
為
中

觀
自
續
派
（s

vā t
a
ntr

i
k
a

）。 

隨
應
破
，
又
譯
為
墮
過
，
最
早
起
源
於

龍
樹
《
中
論
》。
本
意
為
「
墮
於
過
失
」
，
這
種
辯
論
技
巧
認
為
對
方
的

主
張
中
必
有
過
失
，
尋
找
出
其
過
失
，
就
可
破
斥
其
主
張
。
當
對
方
最

後
所
有
的
立
量
都
失
敗
之
後
，
就
可
以
確
認
一
切
法
都
沒
有
實
體
，
亦

即
是
空
性
的
。 

月
稱
解
釋
這
種
方
法
，
為
自
無
宗
故
。
宗
（p

r
a
t
i
j
ñā

）

是
因
明
學
術
語
，
指
主
張
命
題
；
自
無
宗
，
也
就
是
自
身
不
需
要
先
提

二
、 

自
立
論
證
派(

自
續
派)

：
清
辨
。
清
辨
反
擊
瑜
伽
行
唯
識
學
派
對
龍

樹
學
說
的
詮
釋
，
他
親
自
前
往
那
爛
陀
寺
，
要
求
與
世
親
的
弟
子
護
法

進
行
辯
論
，
但
護
法
並
沒
有
接
受
。
清
辨
並
且
認
為
瑜
伽
行
派
所
傳
的

彌
勒
《
辨
中
邊
論
》
中
的
意
旨
不
正
確
，
發
願
要
等
待
彌
勒
出
世
，
親

自
向
他
詢
問
究
竟
是
他
的
見
解
正
確
，
還
是
瑜
伽
行
派
所
傳
的
正
確
。 

在
因
明
學
方
面
，
因
為
清
辨
此
派
，
在
論
辯
時
會
先
建
立
自
宗
看
法
，

再
用
自
宗
看
法
以
辯
破
他
宗
，
故
稱
為
「
中
觀
自
續
派
」。 

屬
之
。
龍
樹
以
《
般
若
經
》
為
基
礎
，
造
《
中
論
》、《
十
二
門
論
》、《
大

智
度
論
》
等
書
，
闡
明
八
不
中
道
、
緣
起
無
自
性
、
我
法
二
空
之
理
；

提
婆
造
《
百
論
》
，
主
旨
在
破
斥
外
道
及
小
乘
諸
派
之
偏
執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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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上
二
者
為
中
期
中
觀
學
派
︰
以
佛
護
、
清
辨
、
月
稱
、
觀
誓
諸
師
為

代
表
。
佛
護
繼
承
龍
樹
、
提
婆
破
而
不
立
的
傳
統
，
以
龍
樹
之
空
「
是
遮
非

表
」。
所
謂
「
是
遮
」，
指
從
各
方
面
指
摘
論
敵
所
說
的
矛
盾
性
，
證
明
其
不

能
成
立
，
從
而
否
定
一
切
法
之
實
有
自
性
；「
非
表
」
是
不
提
出
自
己
正
面

的
、
積
極
的
主
張
，
不
肯
定
任
何
規
定
性
的
存
在
。
對
此
，
清
辨
則
持
相
反

的
態
度
。
清
辨
認
為
對
空
性
要
用
因
明
的
推
論
形
式
（
比
量
）
積
極
地
加
以

表
述
。 

 
 

由
於
上
述
這
兩
種
態
度
的
不
同
，
中
觀
派
乃
分
裂
成
二
大
派
。
後
世
稱

屬
於
佛
護
系
統
者
為
歸
謬
論
證
派
（
具
緣
派
），
稱
屬
於
清
辨
系
統
者
為
自

立
論
證
派
（
依
自
起
派
）。
此
中
，
清
辨
著
有
《
中
觀
心
論
頌
》、
《
中
觀
心

論
註
思
擇
焰
》、
《
般
若
燈
論
》
、《
掌
珍
論
》。
佛
護
著
有
《
根
本
中
論
注
》。

此
外
，
撰
有
《
入
菩
提
行
論
》、《
集
菩
薩
學
論
》
的
寂
天
，
亦
屬
於
此
一
時

期
。 

五
、 

自
續
派
之
順
瑜
伽
行
中
觀
派
：
由
瑜
伽
行
派
解
脫
軍
傳
出
的
《
現
觀

莊
嚴
論
》，
是
《
般
若
經
》
的
註
解
，
據
說
後
者
是
由
彌
勒
傳
世
親
的
般

四
、 

自
續
派
之
順
經
部
行
中
觀
派
：
由
清
辨
，
在
教
義
上
，
他
的
見
解
與

經
量
部
相
近
，
因
而
又
被
稱
「
順
經
部
行
中
觀
派
」
。 

出
自
己
的
意
見
與
見
解
。
這
派
的
見
解
，
同
於
嘉
祥
吉
藏
所
說
，
破
邪

即
是
顯
正
的
見
解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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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、 

中
國
佛
教
的
三
論
宗
： 

此
宗
之
傳
承
： 

一
、 

據
三
論
祖
師
傳
集
，
以
釋
尊
為
第
一
祖
，
文
殊
、
馬
鳴
、
龍
樹
、
提

婆
、
羅
侯
羅
依
序
為
二
至
六
祖
；
三
論
宗
血
脈
及
八
宗
綱
要
卷
下
則
以

六
、 

後
期
中
觀
派
：
以
智
藏
、
寂
護
、
蓮
華
戒
、
師
子
賢
為
代
表
。
由
於

受
到
法
稱
論
理
學
及
認
識
論
的
影
響
，
故
此
一
時
期
的
中
觀
派
學
者
，

大
都
屬
於
自
立
論
證
派
。
彼
等
將
瑜
伽
行
派
的
體
系
吸
收
入
中
觀
派

中
，
因
此
被
稱
為
瑜
伽
行
中
觀
派
。
此
中
，
智
藏
著
有
《
二
諦
分
別
論
》；

寂
護
有
《
中
觀
莊
嚴
論
》、《
攝
真
實
論
》、《
二
諦
分
別
論
註
》；
蓮
華
戒

有
《
攝
真
實
論
細
疏
》、
《
中
觀
莊
嚴
論
細
疏
》、
《
中
觀
光
明
》
、《
真
實

光
明
》、《
一
切
法
無
自
性
論
證
》；
師
子
賢
有
《
現
觀
莊
嚴
論
光
明
》
等
。 

若
學
，
被
視
為
早
期
的
中
觀
與
瑜
伽
行
兩
派
的
調
合
論
者
。 

至
清
辨
門

下
弟
子
寂
護
（
又
譯
為
靜
命
）
作
《
中
觀
莊
嚴
論
》，
其
弟
子
蓮
華
戒
作

《
中
觀
莊
嚴
論
精
釋
》、
《
中
觀
光
明
論
》
，
以
清
辨
的
中
觀
自
續
派
意

旨
，
加
入
瑜
伽
行
派
的
教
義
，
綜
合
瑜
伽
行
唯
識
學
派
與
中
觀
學
派
的

觀
點
，
建
立
了
「
隨
瑜
伽
行
中
觀
派
」。
後
寂
護
受
藏
王
邀
請
入
藏
，
將

大
乘
佛
教
及
此
派
理
論
傳
播
到
西
藏
，
對
藏
傳
佛
教
具
有
深
刻
的
影

響
。
師
子
賢
也
是
寂
護
的
弟
子
，
弘
揚
『
般
若
』
與
『
現
觀
莊
嚴
論
』
，

作
《
現
觀
莊
嚴
論
》
釋
、《
現
觀
莊
嚴
明
般
若
波
羅
密
多
釋
》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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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 

此
宗
傳
入
我
國
，
其
派
有
二
：
姚
秦
時
代
由
鳩
摩
羅
什
傳
來
者
，
稱

為
古
三
論
；
日
照
三
藏
於
唐
高
宗
儀
鳳
年
間
（6

7
6

∣6
7
8

）
傳
入
之
清

辯
、
智
光
二
論
師
之
系
統
，
則
稱
新
三
論
。
其
中
，
羅
什
譯
有
大
品
般

若
經
三
十
卷
、
大
智
度
論
百
卷
、
中
論
四
卷
、
十
二
門
論
一
卷
，
並
譯

出
龍
樹
、
提
婆
二
菩
薩
之
傳
，
而
奠
定
我
國
三
論
宗
之
基
礎
。
羅
什
門

下
，
號
稱
桃
李
三
千
，
然
高
足
僅
得
十
人
，
即
僧
肇
、
道
生
、
僧
叡
、

曇
影
、
慧
嚴
、
慧
觀
、
僧
蓽
、
道
恆
、
道
標
、
道
融
等
。
其
中
，
僧
肇

作
肇
論
，
道
生
作
二
諦
論
，
曇
影
作
中
論
疏
，
道
融
作
三
論
注
。
而
以

慧
觀
、
道
生
、
僧
叡
等
多
弘
法
江
南
，
僧
肇
、
曇
影
、
道
融
等
則
宣
教

關
中
，
遂
形
成
三
論
宗
南
北
二
學
派
。
其
後
有
曇
濟
出
，
著
有
七
宗
論
。 

文
殊
為
高
祖
，
馬
鳴
為
次
祖
，
龍
樹
為
三
祖
。
其
中
，
龍
樹
於
第
三
世

紀
初
出
興
於
南
印
度
，
作
中
論
頌
、
十
二
門
論
，
倡
導
無
依
無
得
中
道

正
觀
之
旨
，
而
開
本
宗
之
基
。
提
婆
，
南
印
度
人
，
就
龍
樹
受
法
，
嘗

論
破
外
道
、
小
乘
；
羅
侯
羅
禮
讚
般
若
空
觀
；
梵
志
青
目
制
長
行
，
解

中
論
頌
；
此
外
，
婆
藪
開
士
注
提
婆
之
百
論
，
佛
護
釋
中
論
，
無
著
作

順
中
論
，
安
慧
作
大
乘
中
觀
釋
論
，
清
辯
作
般
若
燈
論
釋
、
大
乘
掌
珍

論
，
護
法
作
廣
百
論
，
月
稱
造
中
論
疏
、
百
論
疏
。
印
度
有
關
中
論
之

釋
書
凡
七
十
餘
家
，
由
此
可
知
彼
時
流
行
之
盛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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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 

西
元
四
○
一
年
至
四
八
○
年
之
間
，
北
派
以
無
人
才
而
漸
趨
消
沉
，

南
派
亦
因
受
成
實
論
壓
迫
而
未
能
發
展
。
六
世
紀
時
，
有
僧
朗
出
，
僧

朗
又
稱
道
朗
，
係
高
麗
人
，
入
關
師
事
曇
濟
，
以
破
小
乘
得
梁
武
帝
崇

信
，
稍
振
三
論
之
勢
，
惟
此
時
多
於
山
中
修
習
止
觀
，
又
因
當
時
盛
行

成
實
論
之
研
究
，
故
少
受
外
間
注
意
。
僧
朗
之
後
，
僧
詮
繼
起
，
欲
振

三
論
之
學
風
，
然
因
當
時
流
行
地
論
、
攝
論
等
緣
起
論
之
法
門
，
故
僧

詮
所
倡
之
三
論
亦
受
其
影
響
，
而
異
於
羅
什
之
舊
說
。
僧
詮
門
下
有
法

朗
、
辨
公
、
慧
勇
、
慧
布
等
四
哲
，
其
中
以
法
朗
尤
為
俊
傑
，
奉
陳
武

帝
之
詔
，
止
住
京
都
興
皇
寺
，
大
張
講
席
，
常
隨
之
眾
千
餘
人
，
門
下

有
二
十
五
人
，
而
以
嘉
祥
大
師
吉
藏
（5

4
9

∣6
2
3

）
最
為
特
出
。
吉
藏
，

金
陵
人
，
七
歲
即
投
法
朗
之
門
，
徹
研
大
小
二
乘
之
玄
旨
。
三
十
三
歲
，

止
住
嘉
祥
寺
，
大
闡
三
論
，
著
大
品
經
義
疏
、
中
觀
論
疏
、
百
論
疏
、

十
二
門
論
疏
、
大
乘
玄
論
、
二
諦
義
、
三
論
玄
義
、
法
華
玄
論
、
法
華

義
疏
等
數
十
部
，
集
三
論
宗
之
大
成
，
此
宗
得
入
黃
金
時
代
（5

8
1

∣

6
2
3

）。
吉
藏
以
後
，
雖
有
智
凱
、
知
命
、
智
實
、
寂
師
、
慧
遠
等
高
足

繼
起
，
然
因
無
卓
絕
之
大
師
、
無
切
實
之
行
證
，
復
受
法
相
宗
之
排
斥
、

思
潮
之
變
遷
、
學
者
之
好
異
思
遷
、
禪
宗
之
盛
行
等
因
素
影
響
，
唐
代

中
葉
以
後
，
本
宗
遂
告
沉
寂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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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
、 

結
語
： 

中
觀
派
特
有
之
思
想 

伍
、 

西
藏
佛
教
的
中
觀
學
弘
揚 

 
 
 

在
建
立
某
種
理
論
之
初
，
吾
人
必
須
利
用
一
定
的
假
設
或
前
提
，
可
是
卻

沒
有
給
這
些
前
提
或
假
設
做
一
合
理
的
解
釋
，
而
辨
證
法
的
目
的
就
是
要
使
吾

 
 
 

常
有
人
批
評
中
觀
的
破
壞
性
太
強
，
而
中
觀
之
辨
證
法
或
許
可
以
辯
駁
他

人
的
邏
輯
根
據
，
但
是
中
觀
之
惡
意
的
傾
向
好
像
使
中
觀
學
者
無
法
看
到
他
人

的
長
處
，
所
以
中
觀
派
稱
得
上
是
哲
學
的
虐
待
狂
。
這
種
批
評
或
許
言
之
成

理
，
然
而
實
在
的
說
，
中
觀
派
是
一
種
完
全
沒
有
獨
斷
性
教
條
的
思
想
，
中
觀

派
的
辨
證
並
不
是
為
攻
擊
他
人
而
設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自
我
批
評
―
―
一
種
哲
學

的
自
我
反
省
，
而
中
觀
之
所
以
有
這
種
反
省
，
乃
是
源
於
各
種
形
上
學
之
間
的

對
立
、
衝
突
而
來
。
總
之
，
獨
斷
性
的
形
上
學
與
中
觀
思
想
之
差
異
是
在
︰
前

者
試
圖
以
一
教
條
式
的
主
張
來
統
合
、
涵
攝
事
物
，
而
後
者
乃
是
將
各
種
不
同

的
形
上
學
予
以
合
理
的
消
解
。 

 

四
、 

又
法
朗
之
門
下
，
另
有
慧
均
（
作
四
論
玄
義
）
者
，
及
系
統
不
詳
之

碩
法
師
（
作
三
論
疏
、
三
論
遊
意
），
亦
皆
為
一
時
之
三
論
碩
學
。
除
上

記
古
三
論
之
正
系
外
，
另
有
傍
系
之
四
論
宗
，
即
以
中
、
百
、
十
二
門

論
之
外
，
另
加
大
智
度
論
，
合
為
四
論
，
而
以
之
為
其
宗
說
之
要
典
，

倡
此
宗
最
著
者
為
曇
鸞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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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
學
乃
是
在
探
索
一
種
普
遍
與
確
定
的
知
識
，
這
即
是
要
求
哲
學
不
可
排

斥
任
何
一
物
於
其
理
解
之
外
（
普
遍
性
）
與
當
下
即
不
容
絲
毫
的
懷
疑
（
確
定

性
）。
而
科
學
與
思
辨
形
上
學
是
無
法
滿
足
這
種
要
求
的
。
科
學
所
得
的
知
識

往
往
是
片
斷
而
且
是
不
斷
累
積
而
來
的
，
但
是
科
學
新
知
的
發
現
乃
是
永
無
止

境
，
那
麼
在
什
麼
時
候
才
能
滿
足
吾
人
對
哲
學
的
要
求
呢
？
還
有
科
學
透
過
感

覺
經
驗
所
得
的
假
設
與
證
驗
來
解
釋
事
物
，
亦
使
科
學
所
得
的
知
識
僅
限
於
經

驗
世
界
而
已
！ 

 

思
辨
形
上
學
固
然
沒
有
上
述
科
學
的
限
度
，
而
且
它
不
依
賴
經
驗
的
論

證
，
所
以
它
似
可
使
吾
人
得
到
普
遍
與
最
終
的
智
慧
。
但
是
，
它
卻
有
兩
個
嚴

重
的
缺
點
，
使
它
落
於
一
種
獨
斷
的
哲
學
。
首
先
，
每
一
種
哲
學
思
想
必
都
擇

取
一
特
有
的
思
想
模
式
，
這
一
特
有
的
模
式
或
許
相
當
的
迷
人
與
具
有
說
服

力
，
但
它
畢
竟
還
是
一
種
特
有
的
模
式
，
一
邊
之
見
，
而
有
所
見
即
有
所
不
見
，

有
所
不
見
即
無
法
給
予
吾
人
全
體
的
認
識
。
其
次
，
沒
有
一
種
事
物
能
使
吾
人

人
瞭
解
這
些
前
提
到
底
是
什
麼
，
所
以
我
們
或
許
可
以
說
︰
中
觀
的
辨
證
法
乃

是
評
估
、
瞭
解
每
一
哲
學
思
想
的
「
正
義
之
壇
」
。
唯
有
通
過
合
理
的
分
析
與

深
刻
的
批
判
，
吾
人
才
能
瞭
解
一
種
思
想
的
內
在
涵
義
。
中
觀
派
的
辨
證
法
正

是
指
引
吾
人
認
識
理
性
之
限
度
的
明
燈
，
把
理
性
本
質
上
的
死
角
―
―
各
種
依

理
性
而
建
立
的
思
想
間
的
衝
突
打
通
殆
盡
。
所
以
吾
人
如
把
中
觀
當
作
亦
只
是

諸
種
理
論
的
一
種
，
無
疑
會
使
它
失
去
原
有
的
功
能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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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
麼
是
否
可
通
過
綜
合
種
種
可
能
的
方
法
以
求
取
所
謂
的
普
遍
性
與
確

定
性
呢
？
因
為
把
這
些
綜
合
起
來
即
可
除
去
範
圍
的
限
制
與
不
確
定
性
。
印
度

的
耆
那
教
與
德
國
的
黑
格
爾
可
說
是
朝
這
方
向
努
力
的
代
表
，
不
過
前
者
是
一

種
「
析
取
的
綜
合
」，
後
者
是
一
種
「
契
合
的
綜
合
」。
然
而
綜
合
所
有
的
見
解

還
是
一
種
見
解
，
因
為
它
必
須
根
據
一
個
預
設
的
模
型
來
安
立
這
些
不
同
的
見

解
，
那
怕
是
本
質
上
相
反
的
見
解
亦
必
須
予
以
調
理
。
而
且
由
於
這
些
見
解
在

本
質
上
既
有
不
同
（
甚
至
是
相
反
的
！
）
，
持
綜
合
見
解
的
人
為
了
使
這
個
綜

合
的
架
構
沒
有
漏
洞
，
必
然
會
做
不
同
的
強
調
，
而
且
他
們
所
強
調
的
見
解
可

能
是
這
些
見
解
的
相
同
點
或
相
異
之
處
，
既
然
強
調
之
處
有
所
不
同
，
則
這
種

正
確
的
批
判
吾
人
對
「
真
實
」
的
瞭
解
是
否
正
確
，
在
許
多
可
能
使
吾
人
認
識

「
真
實
」
的
方
法
中
，
我
們
沒
有
一
種
先
驗
的
或
是
其
他
的
方
法
來
判
定
那
一

種
方
法
較
好
，
而
這
種
判
定
的
方
法
絕
不
可
能
像
在
科
學
中
以
感
覺
經
驗
作
為

判
定
的
依
據
，
因
為
哲
學
的
命
題
乃
是
超
感
覺
的
無
為
實
在
。
用
一
種
合
理
而

且
巧
妙
的
特
殊
哲
學
模
式
來
解
釋
，
並
不
就
意
味
它
就
合
乎
「
真
實
」
，
那
至

多
只
是
證
明
了
想
像
力
的
效
用
。
如
果
內
在
的
合
理
與
巧
妙
的
安
排
即
可
做
為

判
定
真
理
的
標
準
，
那
麼
許
多
思
想
都
可
滿
足
這
種
要
求
。
在
這
些
相
互
衝
突

的
思
想
系
統
中
（
那
怕
只
有
二
個
），
吾
人
實
在
無
法
承
認
它
們
都
是
正
確
的
。

譬
如
「
有
我
」
與
「
無
我
」
的
印
度
兩
大
傳
統
思
想
，
就
本
身
的
理
論
架
構
而

言
，
二
者
皆
是
顯
得
相
當
合
理
，
可
是
彼
此
的
見
解
卻
又
尖
銳
的
對
立
著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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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
合
還
是
會
產
生
差
異
（
如
此
則
有
各
種
不
同
的
綜
合
），
這
還
是
免
不
了
我

們
前
面
所
說
的
論
證
上
的
困
難
。 

 
 

中
觀
派
便
是
以
負
面
的
、
否
定
的
方
法
以
避
免
這
些
困
難
，
綜
合
不
同
的

特
殊
見
解
並
無
法
得
到
普
遍
的
智
識
，
而
是
必
須
蠲
除
滌
盡
一
切
的
一
邊
之

見
；
獨
斷
的
教
條
無
法
得
到
確
定
性
的
知
識
，
而
是
必
須
通
過
批
判
反
省
的
心

靈
。
中
觀
思
想
無
非
是
要
找
出
吾
人
無
法
認
識
「
真
實
」
的
根
源
，
因
為
吾
人

總
是
受
「
概
念
」
一
邊
之
見
的
影
響
，
這
種
影
響
力
在
許
多
意
識
型
態
及
哲
學

皆
可
發
現
。
依
佛
法
來
講
，
這
就
是
無
明
或
是
世
俗
之
見
，
而
中
觀
這
一
副
解

毒
劑
就
是
要
除
去
把
「
真
實
」
概
念
化
的
不
良
影
響
，
不
管
是
肯
定
或
是
否
定

的
一
邊
之
見
俱
在
評
破
之
列
。
一
旦
這
些
一
邊
之
見
滌
盡
無
遺
，
即
可
證
得
一

種
不
被
煩
惱
所
障
礙
的
「
無
垢
清
淨
智
慧
」
亦
即
是
般
若
波
羅
蜜
―
―
直
覺
悟

性
所
開
顯
出
來
的
智
慧
。
不
過
般
若
乃
是
形
容
吾
人
除
去
所
有
一
邊
之
見
後
的

境
界
，
而
不
是
真
的
有
一
種
名
之
為
「
般
若
」
的
智
慧
可
得
。 

 
 

總
之
，
中
觀
派
或
許
可
視
為
一
種
令
人
難
以
應
付
的
思
想
，
因
為
它
否
定

了
所
有
的
一
邊
之
見
。
可
是
從
另
一
方
面
來
說
，
中
觀
派
的
思
想
方
式
恰
足
以

賦
予
各
種
不
同
思
想
新
的
意
義
與
除
去
他
們
的
思
想
死
角
。
「
空
」
不
是
反
對

世
俗
的
知
識
，
而
是
要
對
世
俗
的
知
識
予
以
批
判
的
反
省
，
除
去
誇
大
理
性
作

用
的
不
當
思
考
方
式
，
龍
樹
在
《
中
論
》
便
說
得
很
明
白
︰
「
以
有
空
義
故
，

一
切
法
得
成
；
以
無
空
義
故
，
一
切
法
不
成
。
」 


